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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4/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6_B1_89_E8_c80_314640.htm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

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施行《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管理办法》的

通知（汉办志字[2006]38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

（委），各直属院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汉语国

际推广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6]17号）文件精神，为

缓解海外汉语师资严重不足的问题，应海外要求，我国将对

外逐步派出更多的汉语教师志愿者。为了加强志愿者教师派

出和派出后管理工作，使对外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持续

、健康的发展，保障志愿者教师在国外教学和人身安全，依

据《“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实施办法 》，特制定

《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管理办法》（见附件），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附件：1、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 2、“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实施办法 3、“

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简介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

小组办公室2006年12月4日 附件1：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管理

办法（试行）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志愿者教师派出和

派出后管理工作，保证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保障志愿者教师在国外的教学工作和人身安全，根据《“

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实施办法》，特制定本管理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汉语教师志愿者”指派出国外从

事汉语教学志愿服务的中国志愿者。 第三条 国家汉语国际推

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汉办”）设立“国际汉



语教师中国志愿者中心”（简称“志愿者中心”）负责汉语

教师志愿者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实施。第二章 需求编报与

分配 第四条 国家汉办根据汉语教师志愿者（以下简称“志愿

者”）派出5年规划编制志愿者年度派出计划。 第五条 根据

志愿者年度派出计划和海外对我志愿者的需求，国家汉办负

责制订国别派出方案。 第六条 派出方案经国家汉办审批同意

后，向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和教育部直

属院校（以下简称“直属院校”）分配志愿者招募、培训和

派出任务。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和直

属院校负责组织实施。第三章 招募和遴选 第七条 省、自治区

、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和直属院校接到国家汉办下达的派

出志愿者任务后，根据派出志愿者的具体要求可组织有关高

校或相关教育机构进行招募和遴选。 第八条 志愿者的招募、

遴选按照《“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实施办法》进

行。如个别国家对志愿者有特殊要求，按国家汉办下发的招

募通知进行遴选。 第九条 对志愿者候选人需组织面试和心理

测试，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和直属院校

要对候选人进行初审，并在政治素质上严格把关。初审合格

的志愿者候选人需填写《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综合素质

审核表》。第四章 培训 第十条 对初审合格的志愿者教师候选

人，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或直属院校按

照国家汉办制定的《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教师培训大纲

》进行培训，培训人数与实际派出人数的比例为1.2：1，培训

教材由国家汉办负责组织编写或推荐。 第十一条 培训结束后

，志愿者须参加由国家汉办统一组织的结业考试，考试合格

者由国家汉办颁发《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资格证书》并



纳入志愿者人才库。第五章 派出 第十二条 国家汉办将对有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或直属院校推荐的志愿

者候选人进行审核，并组织国外聘用方和中方专家建立评审

组确定最终人选。 第十三条 志愿者人选确定后，国家汉办向

被录取志愿者发出《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录取通知书》

。 第十四条 出国手续（如护照、签证、体检等）原则由志愿

者本人自行办理，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或直属院校提供必要的协助，国家汉办提供一定的补贴。 第

十五条 志愿者的赴任日期由国家汉办与国外聘用方协商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或直属院校负责为志

愿者预定国际机票。国家汉办负担由志愿者出发地到赴过城

市的往返经济舱或火车硬卧车票。机（车）票费可由派出单

位或志愿者垫付，再统一向国家汉办结算。第六章 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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